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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路党字〔2023〕9 号

关于鄢庆安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

市公路中心机关各科室、所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，经组织考核，

试用合格。党委研究，决定：

鄢庆安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财务科科长；

高建英同志任上饶市铅山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；

程秘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科副科长；

吴彩丽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；

江宇斓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群工作科副科长；

曹泮消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资产法规科副科长；

周君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人事科副科长；

蒋诗君同志任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桥隧服务科科长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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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任工资科科长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。

上述同志的任职时间从 2022 年 1月起算。

中共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

2023 年 2月 28 日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市公路中心各领导。

中共上饶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员会党群工作科 2023 年 3 月 6 日印发


